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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标体系》国家标准 

编制说明 

 

一、 标准制定的目的、意义 

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普

遍服务的重要交通方式。当前城市轨道交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已开通运营了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共 29 个，运营线路 123 条，

线路总长度 3764 公里。2016 年完成客运量 161.4 亿人，同比增长 15.3%，

预计“十三五”末，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度将超过 7000 公里，

开通城市数将达到 40 个。随着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规模的扩大，本着“以人

为本”基本服务理念，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企业自身对运营水平和质量的

考核越来越重要。 

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运营管理中，没有制定统一的运营指

标体系标准，没有提出业内统一的运营指标。在此背景下，国际地铁协会、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以及各个地铁公司等根据各

自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自己的运营考核指标体系。但是，由于其运营指标

体系的架构不同、侧重点不一、定义与算法互相冲突，使全国范围内运营

指标的统计和计算缺少统一的基础，给运营水平评价和对标带来很大的困

难。 

因此，国家层面迫切需要出台适应我国发展需求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指标体系标准，为行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在运营绩效考核、数

据统计分析、运行状态报送等方面提供基础和技术支持。同时，在全国范

围内实现对全套运营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的统一，能够为行业主管部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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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管理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支撑，从根源上解决现阶段行业主管部门

与运营单位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促进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二、 编制概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属于 2016 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标准体系》（计划号：20152363-T-348），也符合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城市

客运标准体系（2014 年）》。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是本标准的牵头起草单

位，协作单位包括北京交通大学、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协会、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合肥城市轨道交通有

限公司、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长沙

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2、 编制过程 

立项前和立项工作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主要做的工作如下： 

（一）制定研究工作方案与调研工作方案 

2014 年 4 月-7 月，制定研究工作方案，并收集整理现有国外相关资

料，编制调研工作方案。调研国内主要城市运营指标建设现状，收集研究

国外主要城市运营指标体系资料，并完成现状梳理和分析。 

（二）确定标准编制思路与内容框架 

2015 年 2 月-5 月，梳理国外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标标准及成果等，征

求对现有指标体系的需求及存在问题；对于运营关键指标进行分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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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思路、内容框架。 

（三）完成草案初稿 

2015 年 8 月，组织编制完成标准草案初稿。 

（四）项目成果咨询 

2015 年 8 月-2016 年 5 月多次组织内部研讨会对初稿进行讨论修改，

并召开项目专家咨询会，邀请来自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地铁

运营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苏州有轨电车公司运营公司、北京交通大学

等单位专家对本标准初稿进行咨询，并形成专家咨询意见和建议。 

（五）完善草案 

2015 年 5 月-2016 年 8 月，根据专家咨询会议的意见与建议，标准起

草工作组进一步对标准初稿进行调整、完善，于 8 月形成标准草案。 

（六）行业调研 

2016 年 9 月-2017 年 3 月，标准起草组分批次前往北京、上海、深圳、

重庆、南京等城市，针对标准草案与相应城市的行业主管部门及运营单位

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研交流，并将相关意见建议进行了汇总与梳理。 

（七）项目成果完善与专家咨询 

2017 年 4 月-9 月，结合国内城市调研成果，标准编制组针对标准草案

进行了系统的修改，并就各地分歧与问题召开了专家咨询会议，对关键问

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解决。 

（八）完成征求意见稿 

2017 年 10 月，标准编制组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和问题解决情况，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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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征求意见稿。 

3、 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工作 

起草单位 起草人员 主要工作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杨远舟 

对指标体系架构与构成、标准结构进行搭建与完善，完成

指标增删与筛选、事故分类标准定义、计算方法优化、统

计规则统一等工作。 

贾文峥 
对部分运行指标及服务指标进行比选与定义，提出相应计

算方式及统计规则。 

李松峰 

对指标范围与规模、指标构成等进行编写与完善，主要完

成运行指标和安全指标的定义、计算方法及统计规则的编

写工作。 

冯旭杰、刘书浩 
对客流指标、服务指标的定义、计算方法及统计规则进行

编写。 

胡雪霏、刘悦、

宋晓敏、朱爱华 
主要编写能耗指标的定义、计算方法及统计规则。 

宋伟男、胡昊、

姚伟国、王洋 
主要编写财务指标的定义、计算方法及统计规则。 

北京交通大学 柏赟 
完成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及部分国际

标准的指标整理，汇总争议性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伍敏 

参与讨论标准结构、指标体系构成等，对标准草稿、初稿

等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并提供了相关制度文件、标准规

范及运行数据。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吴新安 

张军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谷素斐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刘元常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訾建峰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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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标准的章节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运营指标体系构成和内容 

5.运营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 

附录 A 

附录 B 

四、 标准条款的说明 

1、 范围 

给出了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标体系的构成、内容及其定义和计

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管理和运营指标的统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参考和引用了《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GB 50490-2009）、《地

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GB/T 50833-2012）等。 

考虑到国内轨道交通行业多种管理模式的现状，在编写本标准时参考

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地方标准以及广州、深圳、成都等地的企业标准，同

时对国际地铁协会、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等指标进行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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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定义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事故等适用于本标准的专业术语。 

4、 指标体系构成和内容 

4.1 指标体系构成 

从线网发展水平及基础情况、客流、运行、安全、服务、能耗和财务

等角度出发，构建了本标准体系，具体包括基础指标、客流指标、运行指

标、安全指标、服务指标、能耗指标和财务指标 7 个类型，共计 157 个指

标。 

4.2 运营指标体系内容 

运营指标体系的内容从基础、客流、运行、安全、服务、能耗及财务

7 个方面入手，基于“点——车站”、“线——线路”和“面——线网”3 个

层次，力求全面反映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情况，重点突出影响乘客乘车体验

的关键因素，同时兼顾隶属城市轨道交通的地铁、轻轨、现代有轨电车等

不同制式之间的差异。 

4.2.1 基础指标 

基础指标从车站、线路和线网 3 个角度出发，涉及运营长度、运营线

路数、换乘车站数、配车数等 16 项指标，反映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发展规

模及运营现状。 

4.2.2 客流指标 

客流指标包括进出站量、换乘量、客运量、客流量、拥挤情况、客运

周转量、出行特征、强度、客流不均衡等共计 9 类 27 项指标，反映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客流时间、空间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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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运行指标 

运行指标包括车辆利用、运力与运能、运能利用率、行驶里程、运行

速度、计划兑现、延误事件、清客、下线等共计 9 类 53 项指标，反映城市

轨道交通列车运用、在线运行等情况。 

4.2.4 安全指标 

安全指标包括事故、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3 类 16 项指标，反映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运营事故情况。 

4.2.5 服务指标 

服务指标包括乘客服务、人力指标、设备设施可靠度 3 类 14 项指标，

反映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对乘客服务的情况。 

4.2.6 能耗指标 

能耗指标包括牵引能耗、动力照明能耗、运营能耗 3 类 10 项指标，反

映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消耗的电能情况。 

4.2.7 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包括运营成本、运营收入 2 类 21 项指标，反映城市轨道交

通线网成本、收入等财务情况。 

5、 运营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见附录 A。 

限于指标体系涉及指标较多，编制说明中不能逐个进行阐述，现选取

标准编写组起草过程中争议性较大、关键程度较高的 5 个指标为代表，进

行指标比选与分析过程的详细说明。 

5.1 列车服务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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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指标来源 

《城市轨道交通试运营基本条件》（GB/T 30013-2013）中对该指标的

定义及计算方法进行了专门的解释，指统计期内，全部列车总里程与 5min

以上延误次数之比，单位万列公里/次。CoMET 中该指标为“列车运行可

靠度”，计算方式同 GB/T 30013。 

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指标体系》（DB11T 814-2011）

中指出，列车服务可靠度指统计期内，列车每发生一次 5 分钟及以上延误

事件平均行驶的万车公里数，单位：万车公里/次。该定义本质上与《城市

轨道交通试运营基本条件》中的表述相同。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GB/T 22486-2008）中列车服务可靠度的

定义为一年内发生 5min 及以上（至 15min）延误之间平均行驶的车公里

数，数值越大，表明可靠性越高。 

广州、深圳企业标准中，将 5-15min、15-30min、30min 以上分别作为

列车服务可靠度的计算界限，并规定“因同一原因引起的多个 5min（15min、

30min）晚点，作为 1 个 5min（15min、30min）晚点事件统计”。MOPES

指标体系 2.0(2011 版)中定义与广州、深圳的企业标准相同。 

5.1.2 国外做法 

自 2005 年起，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陆交局”）采用新

算法来计算地铁列车服务可靠度。以往，列车可靠性是以列车每行驶 10 万

公里发生多少起延误超过五分钟的事故来计算。新算法则是记录每发生一

起超过五分钟延误事故的列车运行公里数（mean distance travelled between 

delays），数字越高表示列车可靠度越高。而且不同于过去的是，陆交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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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计算时会排除“外来因素”所造成的延误事故。“外来因素”指 SMRT

和陆交局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乘客行为所导致的列车延误事故。香港和

纽约均采用相同的算法来计算地铁列车服务可靠度。 

5.1.3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各地对延误事件时间的界定范围不够细化。城市轨道交通承担了

城市相当大比例的公共交通出行需求，延误事件时间的长短会导致不同等

级的损失，仅以 5min 及以上作为标准较为宽泛，不能反映延误事件时间

的实际分布情况。 

二是各地对延误事件的统计规则存在争议。广州、深圳企业标准及

MOPES 指标体系中规定“因同一原因引起的多个 5min（15min、30min）

晚点，作为 1 个 5min（15min、30min）晚点事件统计”，但其他标准中并

没有对此种情况做出明确说明。这种统计规则的争议使得各地运营企业在

对延误事件数进行统计时标准不统一，导致最终指标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与

可比性打了折扣。同时，国外部分城市未统计由于乘客行为等地铁运营企

业无法控制的因素导致的延误事件，这与我国目前的普遍性做法存在差异。 

5.1.4 定义及计算方法 

定义：统计期内，全部列车发生 5min 及以上延误事件之间平均行驶

的运营里程。 

单位：万列公里/次。 

计算方法：列车服务可靠度=（全部列车总运营里程/延误事件数）×

10-4。 

说明： 



10 

 

1. 该指标包括线路和线网两个层级： 

线路列车服务可靠度=（线路运营里程/线路延误事件数）×10-4； 

线网列车服务可靠度=（线网运营里程/Σ线路延误事件数）×10-4。 

2. 延误事件统计标准为图定计划列车运行过程中，列车在任意车站延

误时间的绝对值大于等于 5min（包含中途清客列车）； 

3. 因同一原因造成的多个 5min（15min、30min）以上延误事件，只计

入 1 次延误最长时间的事件； 

4. 按照 5min（含）-15min、15min（含）-30min、30min（含）以上 3

类分别统计延误事件； 

5. 按照 5min（含）-15min、15min（含）-30min、30min（含）以上 3

类分别统计延误事件； 

4.按照设施设备故障（车辆、信号、供电、土建、站台门、其他）因素、

人为（员工、乘客）因素和其他因素对造成延误事件的原因进行统计。 

5.1.5 具体理由 

一是明确指标含义，规范行业统计。针对现阶段列车服务可靠度指标

在时间界定标准方面的争议，从线路及线网两个层级提出了具体的计算方

法，并对延误事件统计标准及同一原因导致多个延误事件的统计规则予以

明确，有助于规范行业指标统计，提高指标统计结果的横向可比性。 

二是细化统计范围，分解暴露问题。延误事件时间的长短会造成不同

程度的损失，仅以 5min 及以上作为统计标准较为笼统，不能通过指标值

完全反映列车在不同程度延误事件下的服务可靠度，也不能直观得到延误

事件在时间上的具体分布情况。按照 5min、15min、30min 的界限分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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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延误事件的细化统计，可以分析延误事件所造成的延误时间的分布特征，

不至于掩盖长时间延误事件及其背后的运营风险。 

三是拓展统计内容，加强原因跟踪。延误事件数量统计对于计算列车

服务可靠度指标不可或缺，而延误事件的成因统计与分析则同样具有重要

价值。通过对造成延误事件的原因进行统计，能够实现不同时间延误事件

下的有效分类，充分暴露设备设施可靠度、员工技能、运营管理水平等多

方面存在的薄弱问题，为运营单位有针对性的整改提供依据。 

5.2 正点率 

5.2.1 指标来源 

《城市轨道交通试运营基本条件》（GB/T 30013-2013）中提出了“列

车正点率”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统计期内，正点列车次数与实际开行列车

次数之比。其中对正点列车次数的统计规则为列车终点到站时刻与列车运

行图计划到站时刻相比误差小于 2min 的列车次数。 

《城市客运经济技术指标计算方法》中称为“正点率”，指统计期内，

正点列车次数与总开行列车次数之比，单位为%。正点列车指按运行图图

定的时间运行，早晚不超过规定时间界限的为正点列车，正点的时间界限

以 2 分钟为界，以分钟为单位计算。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GBT 22486-2008）中为“准点率”，准点

列车统计规则为“凡按运行图图定的时间运行，早晚不超过规定时间界限

的为准点列车”。准点的时间界限指终点到站的列车的时间误差小于或等

于２min（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除外）。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准点的时

间界限指终点到站的列车的时间误差小于或等于３min。”广州、深圳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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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及 MOPES 指标体系 2.0(2011 版)沿用了此定义和算法。 

《上海轨道交通运营指标计算与统计标准》中将“正点率”定义为统

计期内，列车运行正点列次与总开行列次之比，单位为%。其中，对晚点

的定义为：图定计划列次在执行过程中，列车在始发站出发或到达终到站

的时刻与运行图计划时刻表相比绝对值大于 2 分钟时均统计为晚点。分为

始发晚点和终到晚点两部分。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指

标体系》（DB11T 814-2011）中定义与此相同。 

《城市公共交通经济技术指标计算方法 地铁》（CJ/T 8-1999）中的正

点统计规则为早晚不超过列车最小行车间隔时间的三分之一。 

CoMET 对列车正点率的统计规则以 5min 为界限。 

5.2.2 国外做法 

目前掌握的材料显示，国外运营企业由于发展策略、人口密度等因素

的影响，列车行车间隔的时间往往较大，对整点的标准多执行 CoMET 的

相关约定，以 5min 作为统计列车正晚点的界限。 

5.2.3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各项标准在晚点列车的时间界定方面不够清晰。目前行业内没有

统一的晚点列车时间界限，存在 2min、3min 及 5min 三种下限，迫切需要

规范并统一业内的统计口径。 

二是现行规范标准对晚点列车界定的依据不同。CJ/T 8-1999 中对照最

小行车间隔，而 GB/T 22486-2008、北京、上海等地则对照列车运行图，且

一部分统计了始发晚点和终到晚点，另一部分则只统计终到晚点。 

5.2.4 定义及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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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统计期内，线路或线网中正点列车次数与全部开行列车次数之

比。 

单位：%。 

计算方法：正点率=（正点列车次数/总开行列车次数）×100%。 

说明： 

1.正点列车统计标准为统计期内，执行列车运行图过程中，列车终点

到站时间与运行图计划到站时间相比误差小于或等于 2min（120s）的列车

（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除外）； 

2.临时加开列车不计为晚点列车次数； 

3.中途清客列车将清客站视为终点站，到达该站的时刻视为终到时刻。 

5.2.5 具体理由 

一是明确时间界限，规范行业统计。业内在正晚点列车次数统计规则

上存在差异性，对于界定方式有始发晚点加终到晚点和仅统计终到晚点两

种，对于界定标准有参考最小行车间隔和列车运行图两种，对于时间界限

有小于 2min、小于等于 2min（3min）和小于等于 5min 三种。上述指标表

述以列车运行图和终到时间为标准，选用 2min 作为时间界限，有效规范

并统一了业内的统计口径。 

二是细化统计规则，确保内容完备。为了保证实际指标统计时的可操

作性及内容的完备，充分考虑了首次晚点造成的后续多个晚点的情况，并

就临时加开列车、清客列车等的统计规则进行规定。 

5.3 客运量 

5.3.1 指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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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客运经济技术指标计算方法》中将客运量分为线路客运量和线

网客运量来分别定义。线路客运量定义为统计期内，线路运送的乘客数量，

单位为人次。线路客运量等于线路进站量与线路换乘量之和。线网客运量

定义为统计期内，线网中各条运营线路运送的乘客总量，单位为人次。 

广州、深圳的企业标准及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指

标体系》（DB11T 814-2011）沿用了此定义和算法。 

《上海轨道交通运营指标计算与统计标准》同样将客运量分为线路客

运量和线网客运量来分别定义。该标准对线路客运量的定义较为详细：线

路客运量=单程票发售数(系统数)-未售出票数+应急票售出数+进站量（不

包含单程票和公务票）+起始站不在本线而目的地站在本线路的客流+途径

本线客流，单位为乘次。该标准将线网客运量称为“网络客运量”，定义为

统计期内，线网中各条运营线路运送的乘客总量，单位为人次。 

MOPES 指标体系 2.0(2011 版)中提出线路客运量由本线进且本线出客

流、换入至本线客流、由本线换出客流、途径客流四部分组成。客流量 

5.3.2 国外做法 

与国内客运量统计方式不同，国外地铁运营企业在统计与客运量相关

指标时多采用进站量指标，单位为人次。如德里地铁在 2015 年运营报告中

提到其网络日均进站量为 269.3 万人次，未体现换乘量及客运量指标。 

5.3.3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如何根据用途将指标细化。如将客运量细分为线路客运量、网络

客运量、换乘站日均换乘量、网络日均换乘量、网络换乘系数等，将客流

量细分为断面客流量、线路高峰小时高断面客流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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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如何统一客运量的统计规则。对客运量统计规则的核心问题在于

对换乘量算法的统一，因各地客流及清算模型的差别，导致不同城市所提

供的客运量数据特别是换乘量数据存在一定差异； 

三是如何处理与国际统计惯例的关系。国际上多以进站量为准，即实

际进入地铁系统的人次，而国内普遍对换乘乘客进行了路径分配，所得数

据是乘次的概念，且数据准确性较进站量有所降低。 

5.3.4 定义及计算方法 

指标 1：进站量 

定义：统计期内，利用轨道交通出行的乘客数量。 

单位：万人次。 

计算方法：进站量=进站闸机检票次数+其他凭证进站人数。 

说明：进站量包括付费和非付费客流，付费客流指凭单程票、储值卡、

日票、多日票等刷卡进站乘车的乘客，非付费客流指凭老人免费票、残疾

人免费票、员工票或其他进站凭证进站乘车的乘客。 

指标 2：客运量 

定义：统计期内，城市轨道交通运送乘客的总次数。 

单位：万乘次。 

计算方法：客运量=进站量+换乘量。 

说明： 

1. 换乘量为统计期内换乘乘客的总次数，计算方法为通过各地票务清

分模型及客流调查获取。 

2. 票务清分模型的选择应符合实际客流特征，并定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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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具体理由 

一是明晰指标含义，规范统计应用。客运量与客流量在指标含义上有

着明显的区别，但在实际应用中却极易混淆。通过上述定义，将客运量归

纳为进站量与换乘量之和，既简化了指标计算思路，又使指标构成更加清

晰；明确了两个指标的内涵及适用范围，有利于规范行业交流与指标统计

应用。 

二是统一获取渠道，兼顾各地差异。客运量的计算需要进站量与换乘

量两方面的数据，其中进站量为统计量，通过自动售检票系统及人工检票

记录即可得到，而换乘量则需要借助清分模型及客流调查来获取。目前，

各地的清分模型及参数配置并不统一，考虑到行业层面没有将其统一的必

要性，且完全“一刀切”的做法会给各地客流相关业务造成较大影响，故

上述定义兼顾了各地的差异性，提出以确定的计算公式和相应的数据获取

渠道进行计算即可。 

5.4 列车可用率 

5.4.1 指标来源 

MOPES 指标体系 2.0(2011 版)及成都地铁企业标准中定义了线路车辆

可用率指标，指统计期内，运营线路所拥有的或承租的用于运营业务的全

部车辆数中，平日可用于上线的最大车辆数所占的比例。期末配属车辆数

变化较大时，计算该指标配属车辆数可按天来计算配属车辆的平均值。 

深圳，广州地铁企业标准中定义了车辆可用率指标，指统计期末，运

营车辆数中，高峰期可用列车数所占的比例，计算公式为高峰期可用列车

数/运营列车数×100%，统计期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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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铁企业标准中，约定列车可用率指标为统计期内,高峰时段可投

入运营的车辆数与配属车辆数的比值。计算公式为可用车辆数/配属车辆数。 

5.4.2 国外做法 

CoMET 指标体系中对车辆可用率的定义与上海地铁企业标准相同，

其中可用列车数按照年度可用车的平均值进行统计。 

5.4.3 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该指标在已颁布国标及行标中涉及较少，国内部分地铁企业标

准中有相关定义及算法，核心问题是可用列车数的统计标准，国内多以高

峰期最大值为准，浮动较大时则取平均值。这与国际地铁组织统一以年度

统计平均值的方式有较大区别。另外，国内各类标准在统计可用车数时既

有采用辆为单位，又有采用列为单位，在编制指标体系时需对此加以统一。 

5.4.4 推荐做法及利弊分析 

由于目前国内主流的定义是以高峰时期可用车数占运营车数的比例

来表示该指标，可继续沿用该定义，并将统计期分为月度与年度两类。这

样定义有利于保持国内行业指标统计的连续性，同时明确了统计期的含义，

便于企业进行更加灵活的绩效评价，但缺点是在与国际其他城市进行交流

对比时可能会出现统计标准有差异的情况。 

5.4.5 指标优劣的含义及关联指标 

车辆可用率数值越大，说明高峰期可用车辆数占运营车辆数比例越大，

反映地铁列车运行状态越好，车辆使用效率越高，检修及故障列车数较少。 

关联指标有运营列车数、高峰期可用列车数。广州地铁企业标准中定

义运营列车数为统计期末，运营线路所拥有的/承租的用于运营服务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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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数；定义高峰期可用列车数为统计期内，在正常工作日高峰时段可以

用来上线运营服务的平均列车数。 

5.5 司机生产率 

5.5.1 指标来源 

该指标在国内现行标准中均没有涉及，广州、深圳企业标准中对司机

生产率的定义为每个司机平均每天完成的列车运营里程，其中司机数量为

电客车驾驶员人数，但不包含新线储备驾驶人员数，并约定当司机人数变

化较大时，司机总数采用平均值。计算公式为网络日均运营里程/电客车驾

驶人员数，单位列公里/人日。 

5.5.2 国外做法 

CoMET 对司机生产率的定义为正线司机平均每人每小时开行的正线

列车小时，计算公式为正线列车开行小时/正线司机工时，单位列小时/人小

时。同时，国外对司机工时的定义较国内也有了新的延伸，例如，巴塞罗

那地铁将车站工作和列车驾驶工作结合，司机工时中 60%用于驾驶，40%

用于车站工作。采用该模式的目的为了灵活利用员工来进行乘客服务、列

车驾驶及车站设备的工作，同时在发生司机缺勤时可通过车站人员的快速

调配顶班防止发生延误。布鲁塞尔地铁通过灵活的多技能员工部署来解决

高峰小时对司机、车站等员工部署水平需求的差异。司机工时中 60%用于

驾驶，10%用于线路事故响应（如隧道救援），10%用于车站事故响应（如

车门故障、乘客时间、车厢紧急清理等），20%用于其它杂项工作（如乘客

满意度调查）。 

5.5.3 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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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国内外指标定义与内涵的差异。该指标在国内部分城市的定义及

计算方法与国际算法存在较大差异，需进一步研究其在国标中指标体系的

定位及计算方式，从而选取更具实际应用价值的指标定义。 

二是数据获取条件的差异。该指标在司机工时统计时，如果按照国内

运营企业现有的工时获取方式，将会面临数据统计成本较高的问题，而国

外由于信息化程度较高，已经能够实现数据的自动化采集。 

5.5.4 推荐做法及利弊分析 

可结合国际算法，进一步拓展该指标的内涵，从司机运营里程和工时

两个维度去反映实际的生产率。 

国际上部分地铁企业在列车开行时间和司机上班时间的采集上使用

了较为先进的手段和工具，可以实现自动采集，使数据获取更加高效、精

确。因此，建议国内地铁企业加强相关研究，进一步完善信息化手段，降

低数据采集成本，提高精确度。 

5.5.5 指标优劣的含义及关联指标 

司机生产率指标值越大，说明司机日均完成的列车运营里程越长，反

映司机的劳动强度越大。 

《城市公共交通经济技术指标计算方法》中提出了一个关联性指标：

平均车班公里，定义为运营列车每一乘务班次在一个工作日中所行驶的里

程。 

6、 附录 

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包含了基础指标、客流指标、运行指标、安全

指标、服务指标、能耗指标和财务指标 7 个类型，共计 157 个指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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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计算方法。 

附录 B 为运营事故分类表，按照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和险性

事故 5 类分别给出相应标准。 

五、标准中涉及到任何专利情况 

本标准未涉及到任何专利。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情况以及标准水平 

本标准为自主创新标准，并未采标，标准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该标准符合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 

九、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标体系》国家标准是落实国家相关文件要求、

强化城市轨道交通标准规范建设的重要基础性标准，对完善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指标报送制度、统一行业数据统计口径、加强行业监督管理等具有重

要意义。标准颁布后，应组织专门力量，抓紧开展宣贯工作。要充分利用

全国城市客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运营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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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平台资源，在国内开通运营及正在筹备运营的城市开展有关标准

编制目的、主要内容、实施手段、指标统计报送等内容的宣贯，宣贯对象

为相应城市的行业主管部门和运营企业。同时，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

标体系》相关研究成果，以学术著作、论文、手册等形式向行业发布，扩

大标准影响力，切实发挥标准的重要作用。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无废止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无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